
中国光大银行房屋交易资金(定金)网上托管业务申请协议书

甲方
（卖方）

姓名 刘宇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130602197001300627

委托代理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卖方托管账号 35250188221763729 开户行 光大银行 账户名称 刘宇

卖方收款账号 6217690700192259 开户行 中信银行 账户名称 刘宇

联系电话 13701058628 现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华府龙园5号楼2单元5018号

共有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乙方
（买方）

姓名 王学识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150402199408100047

委托代理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买方托管账号 35250188221763647 开户行 光大银行 账户名称 王学识

买方收款账号 6217900100021329399 开户行 中国银行 账户名称 王学识

联系电话 13693047187 现住址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全宁街玉龙家园A区9-1-301

共有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丙方 单位名称 北京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丁方 单位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授权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具体办理本协议项下业务

交易房产信息

房屋具体坐落 海淀区万柳华府龙园5号楼4层2单元5018

房屋产权证明编号 京（2026）海不动产权第0014775号

房屋交易总价 人民币 （大写）陆仟肆佰伍拾万元整
RMB （64,500,000.00

小写）
托管资金入账

约定
入账账户户名（乙方） 王学识 开户行 光大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入账账号 35250188221763647

托管资金信息 申请托管资金总计 人民币 （大写）肆佰伍拾万元整
RMB （4,500,000.00

小写）

托管资金支付/
退回约定

支付条件
房屋查询1,500,000.00

甲乙双方持相应材料在相关政府单位查询并签署《房屋查询确认书》，或者甲方本人（
或授权丙方）通过官方特定系统、“北京通”网上查询并甲乙双方签署《房屋查询确认
书》，确认房屋产权无查封、保全、异议登记等影响交易成功的情形。

网上签约3,000,000.00 《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网上签约备案登记完成。

支付/退回程序

  交易成功且上述选定支付条件达到本协议约定，丁方按照约定将托管资金从约定托管账户划转至甲方指定的银行收款
账户。
  交易未成功或上述选定支付条件未达到本协议约定，丁方按照约定将托管资金从约定托管账户退回至乙方指定银行收
款账户。
  丁方在托管资金支付/退回前，均需丙方向丁方发送支付/退回指令，并上传相应资料，否则丁方无权主动启动支付/
退回程序。

风险提示

一、为了您的资金安全，请将托管资金直接存入本协议约定的托管账户（约定托管账号），丁方（银行）仅对存入此账户的资金承担托管责任。请您切勿将
托管资金存入第三方提供的账户或交付给包括丙方（中介）在内的第三方代为转入金。
二、托管资金入账方式：乙方（买方）仅能通过转账方式直接将资金存入托管账户，不能使用POS机刷卡入金。
三、乙方（买方）入金后，应同步通过丁方（银行）官网(http://www.cebbank.com)或官方微信（微信公众号关注“中国光大银行”）查询约定托管账户的
资金到账情况，以防资金被骗。
甲方（卖方）应通过丁方（银行）官网或官方微信查询约定托管账户余额，确认托管资金实际存入后再进行房产过户等相关交易。
提示甲方、乙方注意：丁方（银行）对交易资金的托管并不意味着对甲方转让房屋义务或乙方付款义务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四、申请托管资金并非实际托管资金，实际托管资金以约定入金托管账户的入账金额为准。
五、本协议正文及附件均是本协议必要组成部分。

声明

  甲乙丙方系自愿委托丁方对交易资金进行托管，保证上述各项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甲乙丙方已认真阅读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及全部内容并完全理解和
同意本协议书中各项条款及全部内容。甲乙双方同意并授权丁方分别为甲乙双方在丁方开立托管账户用于办理资金托管业务，如有代理人则可为代理人开立
托管账户。甲乙双方同意并授权指定银行收款账号作为资金托管业务支付或退回收款账号。
  甲乙丙方完全知晓本业务支付条件、支付、退回程序，丁方仅对本协议中约定的托管资金进行托管，并根据丙方向丁方发送的电子指令对所托管的资金
进行支付和退回，即交易成功，丁方按照约定将托管资金解冻并划转至甲方的收款账户；交易未成功，丁方按照约定将托管资金从托管账户退回至乙方指定
的银行收款账户。如托管期间甲方或乙方的收款账户发生变更，并已按协议约定通知丙方和丁方，则实际收款账户以变更后的账户为指定收款账户。

甲方（卖方）签字 乙方（买方）签字 丙方盖章 丁方盖章

CMR-A MSR-A

000MT_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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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房屋交易资金(定金)网上托管业务申请协议书

为保障房产交易中定金的资金安全，促进房产交易顺利完成，甲方（卖方或代理人）、乙方（买方或代理人）、丙方（中介公司）共同授权丁方对交易资金（定

金）进行托管，丁方同意接受委托，甲、乙、丙、丁四方在自愿、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交易资金（定金）托管服务有关事宜，订立本协议。《房屋交易资金

（定金）退回委托书》为本协议不可分割部分。

第一条 定 义

房屋交易资金（定金）网上托管业务（以下简称“交易资金（定金）托管业务”）是指在房屋交易中，买卖双方及中介公司委托银行对交易资金（定金）进行托

管，当交易双方履行交易合同，实现约定的条件后，丁方按协议约定，协助双方完成房屋交易资金（定金）的交割；若双方因故不能达成交易，丁方则按照协议并根

据甲乙丙三方授权对交易资金（定金）进行退回处理的业务。

第二条 协议生效

（一）甲、乙双方确认协议内容并签字；（二）丙、丁双方通过丁方房屋交易定金网上托管系统确认协议内容并分别加盖电子印章；（三）丁方为甲、乙双方生

成个人银行账户；（四）托管资金成功入账至甲乙双方约定的资金托管账户。同时满足上述条件之日起本协议生效。

第三条 协议终止

（一）丁方将托管资金支付给甲方指定银行收款账户，并解除对托管账户资金托管，本协议终止。

（二）出现本协议第五条的情形，丁方将托管资金划转至乙方指定银行收款账户，并解除对托管账户资金托管，本协议终止。

（三）甲乙丙三方共同申请解除托管，无剩余托管资金，本协议终止；

（四）本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四条 托管资金和账户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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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乙双方同意并授权丁方分别为甲乙双方在丁方开立个人银行账户，用于办理资金（定金）托管业务。

（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选择乙方在丁方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作为双方约定资金托管账户，用于接收和存放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托管资金。乙方将定金存入托

管账户，即视为甲方收到。

（三）甲乙双方分别在本协议中授权指定银行收款账户作为托管资金支付或退回的收款账户。

（四）经四方同意协商一致，乙方须将托管资金足额存入甲乙双方约定的资金托管账户。

（五）乙方确保托管定金资金来源合法，因乙方托管定金资金来源不合法而产生的任何纠纷与其他方无关，导致他方损失的，乙方应予以赔偿。

（六）托管协议有效期内，资金托管账户不得办理挂失、转让、抵押或质押等业务。

（七）在托管期间内，资金托管账户定金计息参照丁方个人人民币活期存款账户相关规定执行，托管定金产生的利息归属于乙方，即无论本金是否划转至甲方，

利息均归乙方所有。

第五条 特殊情况

如因房产交易未成功，丁方有权依据丙方电子指令、本协议扫描件、丙方提供的丙方见证甲、乙、丙三方签署的《房屋交易资金（定金）退回委托书》或生效法

律文书明确的银行协助划付款项义务，将托管资金退回至乙方指定的银行收款账户。

第六条 收费规定

丁方接受委托，为甲乙丙三方提供房屋交易资金（定金）的免费托管服务。

第七条 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和乙方应按照丙方或丁方的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房屋买卖合同、网签存量房买卖合同及其他交易资

金（定金）托管所需的全部证明文件，并积极配合丙方和丁方开展正常的交易资金（定金）托管。

（二）乙方应按丁方指定的渠道将托管资金足额存入甲乙双方约定的资金托管账户。

（三）丙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在托管资金支付/退回条件满足时，于三个工作日内向丁方发起划转电子指令，并协助丁方完成托管资金（定金）的相关支付及

退回事宜。

（四）丙方应向丁方提供以下材料：甲乙双方、代理人（如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复印件）扫描件，甲方《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扫描件

，《房屋买卖合同》与《居间服务合同》复印件扫描件或买卖双方签署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版），本协议原件扫描件，产权调查文件等，《房屋交易资金（定金

）退回委托书》原件扫描件（交易失败或者支付条件未达成），委托公证书原件扫描件（如有）以及丙方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五）托管资金（定金）支付/退回条件成就，符合本协议约定资金（定金）支付条件和程序的，丁方通过房屋交易资金（定金）网上托管系统将托管资金（定金

）本金支付至甲方指定收款账户、将利息划转至乙方指定账户，并解除托管关系，丁方应于收到丙方支付划转电子指令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划转，划转的资金应视为

是乙方购房款的一部分；对符合本协议约定资金（定金）退回条件和程序的，丁方通过房屋交易资金（定金）网上托管系统将托管定金本息退回至乙方，并解除托管

关系，丁方应于收到丙方退回划转电子指令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双方约定资金（定金）托管账户中的定金本息全部退回至乙方指定银行收款账户；（资料明细参见第

七条第（四）款）；如资金（定金）托管期间，甲方或乙方发生需变更收款账户的情况，须及时告知丙方、丁方，并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六）甲乙丙三方确认：丁方遵循丙方的电子指令完成支付/退回相关事宜，甲乙双方授权丙方直接向丁方发出电子指令完成支付/退回相关事宜，丁方对于是否

符合定金支付/退回条件不作实质审查而仅以丙方的电子指令作为划转、退回依据，对于三方产生的是否符合支付/退回条件而产生的任何纠纷丁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应由甲、乙、丙三方自行协商解决。

（七）在托管期限内，甲乙双方如就本次房屋交易发生争议，丁方应依照甲乙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并经丙方指令或生效裁判文书的要求对托管定金进行处理，由

此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与丙方和丁方无关。

（八）除本协议约定外，非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甲乙丙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要求丁方将托管定金支付或退回。丁方仅依据丙方负责见证甲乙丙三方签订的书

面指令（本协议及《房屋交易资金（定金）退回委托书》）及丙方在丁方房屋交易资金（定金）网上托管系统中发起的支付、退回电子指令划转定金。

（九）最长托管期限为6个月，托管期限届满，甲方同意：丙方、丁方可根据乙方申请，将托管款项退回乙方指定收款账户，丙方、丁方不因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一）甲乙各方因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委托书等证明文件不真实、不完整或无效，或各方联系电话变更没有及时通知丙丁

方，造成定金不能按时支付或退回，由此造成的损失，丙、丁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材料提供方应赔偿给他方造成的损失。

（二）甲乙丙三方共同承诺三方或任何一方从事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活动均符合法律法规，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丁方无法履行本协议的，丁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若给丁方造成损失的，责任方还将对丁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甲乙丙三方在签订和履行房产交易合同过程中出现的与资金(定金)托管无关的全部问题，应由三方通过友好协商或仲裁或诉讼等方式解决，丁方对此不承

担任何责任。

（四）丙方负责见证甲乙双方本人或代理人亲自签署的本协议及《房屋交易资金（定金）退回委托书》等内容，并对其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因以上文件存在瑕

疵造成的损失，丁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丁方仅依据丙方提供的由丙方负责见证、甲乙丙三方签订的本协议及《房屋交易资金（定金）退回委托书》及丙方在丁方房屋交易定金网上托管系统中发

起的支付、退回电子指令划转定金。因丙方错误造成的损失，由丙方承担。

（六）丁方仅对本协议约定的托管资金履行托管义务，对于甲乙方房屋买卖合同不再履行或解除，乙方要求甲方因违反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应履行定

金条款双倍返回定金的或甲方不予返还定金的，由甲、乙方自行处理和解决。丁方仅依据丙方的电子指令履行本合同项下的资金退回义务，对于甲乙丙三方约定的甲

方应双倍返还部分或甲方不予返还乙方定金，任何一方均不得向丁方主张权利，丁方对定金的双倍返还或不予返还无任何垫付义务或担保责任，丁方亦不承担任何责

任。

（七）丁方对甲乙双方的房地产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可行性、以及甲方和/或乙方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文件的真实性

、合法性不承担任何实质审查及保证责任。

（八）丁方对丙方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实效性、合法性不承担责任。

（九）丁方对交易定金的托管并不意味着对乙方付款义务或定金的返还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十）因丁方工作失误造成定金划转错误，丁方应承担相关责任。

（十一）丁方在定金托管过程中，如遇法院、检察院、公安、财政等有权部门冻结或扣划托管定金的，丁方应当积极配合上述有权部门，对此，丁方不承担任何

责任。

（十二）因不可抗力、法律法规变化、行政命令等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给它方造成损失的，各方免责，互不承担责任。

（十三）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纠纷，当事各方可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丙丁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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